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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業務講習

一、付款業務應行注意事項(分機:2326顏小姐)

二、請領各類所得常見問題(分機:2325林小姐)

三、兼任助理統一造冊作業流程
(分機:2324吳小姐)

總務處出納組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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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注意事項

一、出納組依據主計室傳票辦理付款。

二﹑付款一律撥付受款人帳戶或開立支票，不發放現金。

1.撥入受款人帳戶：郵局或銀行皆可。 (除台銀外需自付
30元匯款手續費)

2.開立支票:依規定國庫專戶支票得開立「不劃線」或「
不禁止背書轉讓」。

欲兌領現金支票：請於支出傳票上註明開立「不劃線」支票並由
受款人本人攜帶身分證件至銀行領取現金。

於每日上午10:40-11:40到行政大樓3樓出納組前台銀櫃台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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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匯入帳號為原則

以匯入帳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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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函，修正「出納
管理手冊」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
效。針對機關專戶支票重申：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一律簽發
抬頭支票，票面劃平行線二道，並註
明禁止背書轉讓」。

但具備下列條件者，得予註銷平行線二道或禁止
背書轉讓其中一項

(1)金額在50萬元以下

(2)受款人非屬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3)非採郵寄方式

開立支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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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付款注意事項

逕付廠商:

1.款項一律匯入廠商帳戶，不得給付負責人。

2.對第一次往來廠商記得索取銀行存摺影本(除台銀外
， 廠商需自付匯款手續費30元) 。

3.同仁結報時，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及金額。

如廠商係開立收據者，則輸入廠商自編號碼或開立
收據年月日。

(例如:收據日期是107年10月1日，則收據號碼請輸入
1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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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號碼

廠商自編收據號碼

收據日期

廠商付款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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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遺失程序

一﹑受款人本人到台灣銀行高雄分行填寫「遺失票

據申請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

一張支票收手續費NT200元。

二﹑向高雄地方法院辦理「公告催示」。

支付司法規費NT1,000元。

三﹑五天內將法院蓋章的催告書影本交給發票銀行。

四﹑登報紙公告支票遺失

廣告費約NT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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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支票遺失

遺失支票辦理掛失止付，

總計得跑銀行三趟、法院三趟，

費用約2600元以上(105年詢價)

六個月後才能領回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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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系統結報注意事項

為落實校務資料共享、提升行政效能理念及因應經

費支出明細查詢需要，1萬元以下請購案結報程序如

下：

1.取消零用金購案類別，改以「1萬元以下直接結報」

並勾選代墊方式。

2.代墊人身分證字號為必要登打項目，以避免受款人

因同名同姓而發生入錯帳之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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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系統畫面

勾選代墊
輸入受款人身份證號碼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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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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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建置「出納付款查詢系統」，整合出納付款管理、零用金管理及各類所
得管理等三大系統，以主計室「購案編號」或「傳票號碼」即可查詢付款情
形，自107年3月啟用，有三項主要查詢功能：

一﹑以廠商身分查詢付款資訊。

二﹑以受款人身分查詢付款資訊。

三﹑以「購案編號」或「傳票號碼」查詢付款資訊。

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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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付款查詢系統連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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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計室「購案編號」或「傳票號碼」查詢本校各項付款情形
，方便受款人及各單位經費結報承辦人員即時掌握付款狀況。

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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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查詢、受款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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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查詢、受款人查詢

建議與SSO帳號密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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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基本工資將
調整為24,000元,全
月給付總額將調整
為36,000元。
(屆時可至出納組網
頁表單9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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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印領清冊填報注意事項

外國籍(含港澳) 大陸人士

★持本國護照被
除戶籍者

外國學者 外籍生 僑生 大陸學者 陸生

身
分
證
號

有居
留證

無 填寫『統一證號』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無居
留證

西元出生年月日
+姓氏前2碼大
寫英文字
例：
19990101HU

同左 同左 同左
9+西元出
生年月日後
6碼例：
9560204

同左

姓名 中文名
護照英文姓名之
前5碼大寫全形字
母(有中文名請寫
中文名)

同左 同左 中文名 同左

國家代碼 TW 依據國籍選擇代
碼

同左 同左 CN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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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印領清冊填報注意事項

外國籍(含港澳) 大陸人士

★持本國護照被
除戶籍者

外國學者 外籍生 僑生 大陸學者 陸生

護照號碼 護照號碼 同左 同左 同左 護照號碼或來
台通行證號碼

同左

護照全名 護照上的姓名，
由第一行開始
寫

同左 同左 同左 護照姓名，寫
中文亦可

同左

健保投保
性質

無投保資格 同左 外籍生
投保

同左 無投保資格 無投保資
格

☆外國籍與大陸人士除了在本國住滿183天(每年1月1日重新計算)之外，需以非居住者稅
率扣繳稅款。

★出國兩年以上且持本國護照者，如無法確定在國內是否仍有戶籍，請一律以「外國籍」
方式填報，並以非居住者身分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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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申報流程說明

每年 1月底向

國稅局申報上

一年度居住者

所得資料

比對稅籍資料：

•被除戶且無扣

稅

•發函本校查核

知會業務單位提

出所得人在國內

住滿183天之相

關證明並到國稅

局備詢

若無法提供相關證

明資料，依所得稅

法第114條規定，需

補繳稅款﹑利息﹑

滯納金及一倍以下

之罰鍰

總務處出納組 高雄國稅局 總務處出納組 業務單位

提供出國2年
以上，且未
入境之除戶
名單

戶政單位 依繳款書於
期限內繳納
稅款及其他
費用

辦理所得人
所得更正



兼任助理薪資統一造冊
作業流程

總務處出納組



適用對象

▰ 凡經【兼任助理系統】完成聘雇之人員。

▰ 獎助生(無須簽到退)：研究獎助生。

▰ 勞雇關係(需線上簽到退) ：兼任助理(教學、研究) 、工讀生及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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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系統路徑：
校園單一入口網
(SSO)\兼任助理系統

簽到退功能：
 設定簽到退IP位址

(可不設)
 可補登簽到退資料
 聘僱者亦可補登簽

到退資料



設定簽到退IP位址(可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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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造冊流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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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完成聘僱

兼任助理系統
https://assist.nsysu.edu.tw/
assistant/ass_flow_todo.ph
p

須完成聘僱流程，即人事
室須完成簽核。

②請購編號

請購系統
http://www.account.nsysu.e
du.tw/APSWIS_Q/Login_L_Q.
asp

須先完成請購程序，取得
請購編號。

③印領清冊

請領各類所得管理系統
https://payroll.nsysu.edu.tw
/pay/rcxf_MAIN.php

取得請購編號後，登入系
統登打印領清冊。

https://assist.nsysu.edu.tw/assistant/ass_flow_todo.php
http://www.account.nsysu.edu.tw/APSWIS_Q/Login_L_Q.asp


開放造冊及入帳時間

次月20日。

EX.：於10/7前造冊完畢者，於
10/20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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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造冊時間 統一入帳時間

每個月20日至次月7日開放
登打。

EX.：

 9 月 份 工 讀 費 可 於
9/20~10/7造冊。

 10月份獎助金(非提供勞務)
可於10/7前造冊。



同仁造冊注意事項(一)

▰ 登打印領清冊，請勾選統一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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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造冊注意事項(二)

▰ 輸入工作起迄日及時薪，可自動統計工時及計算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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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基
本工資時
薪調整為
160元/時



同仁造冊注意事項(三)

▰ 每月7日下班前關閉系統，不再受理登打。

▰ 請同仁送出清冊後提醒主管核章，亦可至「尚未開立傳票清冊」處，查看主
管是否已完成簽核。

▰ 出納組將已完成簽核之統一造冊清冊列印送主計室審核，屆時未完成簽核者，
將逕轉為紙本造冊，請同仁自行敘明理由，列印紙本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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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需簽核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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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領清冊送出之前，『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預設為【兼任助理
系統】中的『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 『系主任/一級主管』請依業務分層負責表規定，自行填寫。

▰ 在每月7日截止收件前，單位主管及一級主管需簽核完成。



主管需簽核完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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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需至【兼任助理系統】簽核。路徑：單一入口網(SSO) \【公
告訊息】\ 【待辦事項】區，點擊【兼任助理系統】待辦事項。

👆



主管需簽核完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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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進入系統，畫面顯示『待簽核』的印領清冊資料。

若不想每個月簽核，可
按下此功能，爾後相同
科目之統一造冊資料，
系統會自動完成簽核，
並於流程結束後，發送
E-mail通知主管。

筆數太多，
按下此功
能快速同
意送出。


